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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网购手机，遭遇收货难
菏泽一市民遭遇网购烦心事，商家让先验货再签字，而快递公司让先签字再验货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记者 周
千清) “卖家让先验货，快递员却让
先签字，如果商品出现问题应该由谁
负责？”和张女士一样有过网购经历
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疑问，卖家与快递
公司设定条款维护其权利，那么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谁来维护呢？

“功能太多的手机爸妈不会用，我
工作忙没有时间去商场选购，便在网上
找了一款简单实用的机型。”恰逢11月
11日光棍节网店搞活动，菏泽市民张女
士选中一款售价为98元的实用型手机。

“简单的交流之后便付款了，卖家专门
叮嘱我先验货再签字。”张女士回忆说，

只有这样，卖家才能承担商品有缺损而
支付的退货邮费。

11月17日，张女士接到快递员的
电话，“快递员上门送货，但却不允许
我先验货再签字。”看到送货上门的
快递员，张女士满心欢喜，几天的耐
心等待终于可以见到淘到的宝贝，但
是快递员不允许验货却让张女士激
动的心遭遇冰霜。“按照公司规定，需
要先签字才能验货，否则按无法送达
处理。”快递员这样告诉张女士。

快递员要按规定办事，而张女士
只有依卖家所说才能保证权益，无
奈，等了那么多天的商品没看上一

眼，便被拿走。
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相

龙告诉记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八条明文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所以，消费者作为收
件人，对快递公司服务内容、货物有
无缺损享有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理
应先看货物。”

菏泽申通快递公司一位张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较为通行的办
法是与卖家协商，签字后在快递员面
前验货，验货后发现商品出现质量问
题，退回的邮费由卖家承担。

装熟人骗7万元海参

两男子被判刑

本报菏泽11月20日
讯 (记者 景佳 ) 假装
菏泽一海参专卖店店主
的熟人，空手套走7万元
海参的男子(本报8月18
日曾报道)及其同伙近日
分别获刑。11月18日，菏
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一审以诈骗罪分别判处
当事男子张国某、同伙
张付某有期徒刑二年及
一年零六个月，并分别
判处罚金，用于做案的
轿车予以没收。

家住滨州市阳信县
的张国某、张付某二人系
亲堂兄弟，张国某今年33
岁，张付某38岁。8月1日，
原本打算到河南境内行
骗的二人，12时许开车行
至菏泽境内时，突发奇想
到菏泽“转转”。20多分钟
后，二人转到中山路，张国
某看到街边一家海参专
卖店门面较新，就让张付
某将车停在店门口等着。
他走进这家海参专卖店，

而后假装店主熟人，用六
七分钟的通话时间，便施
计骗取信任，骗走价值7万
余元的海参。当其走得不
见踪影时，营业员才发现
被骗，后赶紧打110报警。

菏泽公安机关接警
后，在滨州警方的配合
下，8月13日在阳信县机
关 小 区 内 将 张 国 某 抓
获，又辗转将张付某抓
获。后二人所骗海参被
如数扣押后发还于被害
人，用于作案的轿车被
公安机关扣押。经查，张
国某、张付某二人曾因
诈骗犯罪于2007年5月
被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
院判处刑罚。

法院依照有关法律
规定，一审以诈骗罪，判处
张国某有期徒刑二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
元；判处张付某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万元。作案工具
予以没收。

提亲不成竟动手

男子感情受挫办傻事

本报巨野11月20日
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
员 王有方) 这个小伙
太不厚道，因为与一女孩
网恋半年后，女方提出分
手，该男子酒后将其殴打
致伤。

近日，巨野公安局田
庄派出所接到一年轻女子
报警，称在下班路上遭到
一年轻男子的无故殴打，
请求派出所民警迅速援
助。接到报警后，田庄派出
所值班民警迅速赶到案发
现场，并及时制止殴打人
的违法嫌疑人马某。

经调查得知，今年6月
份，家住巨野县田庄镇的
马某，在网上认识了22岁
的刘某，两人不久便确立
恋爱关系。马某经常邀刘

某一起出去玩，每次出手
都很大方，每次逛街都为
刘某买很多好吃的。

马某在11月初托媒
人到刘某家提亲，但是毫
不知情的刘某父母拒绝
了媒人的提亲。刘某通过
现实中接触，知道马某有
喝酒等不良嗜好后，迫于
父母压力对马某提出分
手。刘某提出分手后，马
某很生气，感觉自己的感
情受到欺骗。于是，马某
经常打电话骚扰刘某。

11月16日下午5时，
不甘心的马某酒后对刘
某一顿拳打脚踢，致使她
身体多处受伤，现在伤情
正在鉴定中。

目前，马某已被巨野
警方行政拘留。

退你汽车购置税，骗人的！
巨野一市民新车刚上牌照，却连续有人电话通知“退税”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记者 邢
孟) 刚给新车上完牌照，就有人打电
话称要返还消费者交纳3%的汽车购
置税，并且索要银行账号。其实这是
骗子骗钱的新花招，巨野县的陈女士
就险些上当。

今年11月初，家住巨野的陈女士
买了一款奇瑞轿车，可是刚上完牌照
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通知她退税，
而且这样的电话她几天内连续接到
四、五个，并且还是不同的人打来的。

据陈女士介绍，她接到第一个关于
退税的电话是一位外地口音的女士用
固定电话打来的，在电话里对方告诉陈
女士，她前几天交的汽车购置税因为国
家新政策的原因要退还给她3%，并且

说出了陈女士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
庭住址、车牌号等信息，陈女士信以为
真，便将她的一个银行账号告诉对方。
这时，对方又告诉陈女士需要她到自动
取款机上确认以后才能收到退款，并声
称按照她说的方法进行操作，流程非常
简单。随后，陈女士准备到自动取款机
进行操作。

陈女士出门后，经过再三考虑仍觉
得不放心，便到巨野县国家税务局服务
大厅咨询。结果，国税局工作人员告诉
她，最近很多市民来询问此类问题，而
国税局目前并无此项退税通知，提醒她
不要上当受骗。听完工作人员的解释，
陈女士暗自庆幸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
进行自动取款机的操作，否则，自己的

钱就被骗走了。
陈女士说，接下来几天她接到好

几个电话都是关于退购置税的。“我
才给新车上好牌照，就有人给我打电
话说退税的事，而且还能把我的个人
详细信息说出来，稍不注意就会上当
受骗，而这些人是怎么得到我的信息
的？”陈女士非常不解个人信息是怎
么泄露的。

菏泽市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表
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车
辆购置税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从2011
年1月1日起，对1 . 6升及以下排量乘
用车取消按7 . 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
置税，统一按10%的税率征收车辆购
置税。

焚烧落叶
行人烦

20日下午，解放北街
整条街道都笼罩在一层

“白雾”之中，而且有一股
刺鼻的味道。从北向南行
走，烟雾越来越浓，刺鼻
的气味也越来越强烈，原
来是一位环卫工人正在
焚烧落叶，许多过往市民
都捂鼻前行。 本报记
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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